政黨不應該公布民意結果


國民黨在最近公布該黨所做的民意調查結果，其中在政黨支持程度上，國民黨的調查結果，是親民黨排名第一，獲得民眾百分之二十四的支持，國民黨排名第二，支持率為百分之二十三，民進黨則在該黨的調查中落到最後一名，支持率為百分之二十一。

可是，幾乎是其他相近時間的民意調查卻顯示了很不一樣的結果，聯合報和TVBS的調查都顯示國民黨的支持率都是最低的。在聯合報最近的調查中，親民黨是百分之三十五，民進黨為百分之三十四，而國民黨則遠遠落後民進黨七個百分點，得到百分之二十七。在TVBS的調查裡，民進黨的支持率高達百分之三十，親民黨為百分之二十一，國民黨更低到百分之十七。在這兩個最近公布的調查中，國民黨受到民眾的支持率，在民、親、國三黨中都落後其他兩黨很多。

於是，我們很清楚地看到，只有國民黨在自己的民意調查中，國民黨幾乎和親民黨並列第一，但在其他的非政黨的民意調查中，國民黨卻又都是遠遠落後民、親兩黨許多。這樣明顯的差異，使得大家對國民黨的民意調查會有很大的疑問。這種情形似乎和總統大選時很類似，那時國民黨也一再強調該黨的民意調查顯示連戰的優勢，至少不是老三。


政黨為了深入了解民意，可以運用民意調查來獲得可靠的資料，但應該只做為內部參考用，不應該公布民意調查的結果。因為政黨本身有立場，本身又有政治目的，會使得在調查過程中，每一個重要步驟都受到影響，例如主題的擬定、問卷題目的內容、訪員的立場和口氣、甚至公布時的心態和解釋的方向，都會受到政黨的影響。也因此才會有很多各政黨調查結果不一樣的情形。各政黨的結果，至少公布的結果都會有利於自己。


從國民黨公布和其他非政黨調查很不一樣的結果來看，政黨應該可以進行民意調查，但絕對不應該公布民意調查的結果。

